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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出國目的： 

本研討會之目的為協助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經濟體對於自由貿易

協定(FTA)爭端解決程序之瞭解、討論其所衍生之法律問題、並分享透過

FTA 爭端解決程序機制所解決之案件，以及界定未來亞太自由貿易區

(FTAAP)爭端解決機制設計之挑戰及解決方法。本研討會係由韓國主辦，我

國與新加坡共同贊助。 

鑒於我國積極堆動與貿易夥伴洽簽 FTA 及雙邊投資協定(BIA)，參與本

研討會可獲得與會經濟體之經驗，作為未來我國推動與他國洽簽 FTA 爭端

解決機制設計及 BIA 條文撰擬之參考。此外，參與本研討會或可獲得 APEC

經濟體對於未來建立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爭端解決機制設計意見與方

向之相關資訊。 

二、 我國與會人員： 

    我國係由經濟部經貿談判代表辦公室黃檢察官兆揚、楊法務助理健弘

及董行政助理玉潔與會。黃檢察官並接受大會邀請，擔任第 5 及第 6 場次

與談人。 

三、 第一天（11 月 7 日） 

（一） 開幕式：由韓國外交部主管貿易之副部長 Mr. Chong-ghee Ahn 致歡迎詞，

A 副部長曾外派至韓國駐 WTO 代表團、駐美及駐玻利維亞大使館。發

言內容略為： 

1. 簡述區域經濟整合之現況：APEC 係 FTAAP 的重要推手，本年於

峇里島舉行之 APEC 領袖會議亦重申此一方向。此外，現今各國積

極洽簽雙邊及多邊 FTA 或區域貿易協定(RTA)，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TPP)及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亦為這波浪潮下之產物，

APEC 係扮演推動區域經濟整合之輔助者，而非阻礙者。 

2. FTA 爭端解決程序之益處：各國簽署的 FTA 有多種不同的爭端解

決機制，FTA 之爭端解決機制亦使開發中國家得到益處，例如該

機制可確保投資、競爭等 WTO 未涵蓋到的貿易規則之穩定及可預

測性。 

（二） 第一場：為區域貿易協定打造更佳的爭端解決機制—東亞區域整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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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主講人：Mr. Won-mog Choi 教授，韓國梨花女子大學法學教授，畢業於

美國喬治城大學(S.J.D.)。 

1. 各國欲制定更高效率的 FTA 爭端解決機制，以確保雙邊談判下的

高標準 FTA 可以確實執行，爭端解決機制並可促進市場進入、投

資保障、經濟合作及區域整合。 

2. 以日星(JSEPA)、韓智利、韓歐盟、美星及美韓 FTA 為例，其爭端

解決機制均納入違反協定之控訴及非違反協定之控訴。其中，韓

智利及韓歐盟 FTA 具有諮商先行，再組成爭端小組之順序；美星

及美韓 FTA 則係諮商先行，再成立聯合委員會，最後再組成爭端

小組。並簡述小組成員之組成，亦因各 FTA 有所不同，如新加坡

與歐洲自由貿易協會(EFTA)之FTA係由WTO秘書長指定其爭端解

決小組成員。另外，爭端解決程序的一大重點在於中立及透明化，

應加強公眾之參與、開放小組聽證過程及法庭之友的參與。 

3. 最後，主講人提出更佳的爭端解決機制應包含之特色： 

(1) 將更多議題納入爭端解決機制之範疇； 

(2) 整合 FTA 下各議題之爭端解決機制； 

(3) 具預防之效果（韓智利第 19.2 條）； 

(4) 易於成立爭端解決小組或仲裁（韓智利第 19.9 條；JSEPA 第

143 條；美韓第 22.9 條）； 

(5) 中立且透明化之程序（JSEPA 第 144.4 條、美星第 20.4 條）； 

(6) 尊重雙方簽署之協議（JSEPA 第 146 條、星 EFTA 第 64 條）； 

(7) 充分履行之爭端解決機制（韓智利第 19.14 條、美韓第 22.13

條），以及； 

(8) 快速解決爭端（韓歐盟第 14.4~7 條）。 

4. 與談人及學員之評論與提問： 

(1) Susan Karamanian 教授（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法學院）：渠認

為準法律機制的爭端解決程序會更具效率，惟各國簽署 FTA

均有其歷史因素，不認為可統合成為一致的爭端解決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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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認為以正當法律程序(due process)來保障其公正性及已足夠，

不需囿於型式。至於透明化方面，渠同意公眾參與有其重要

性，惟認為可能會遲延爭端解決之時間，並且要明確界定第

三方或法庭之友之角色。 

(2) Hocheol Kim 組長（韓國產業通商資源部，K 組長甫自韓國駐

WTO 代表團調回國內）：爭端解決機制對於 RTA/FTA 扮演重

要角色，因 WTO 已無法介入超 WTO（WTO-plus）部分之雙

邊 FTA 議題，建議 FTA 爭端解決機制應納入 WTO 爭端解決

程序之精神及法理，並納入類似於 DSU 第 21.5 條之履行程

序。 

(3) 主講人回應：RTA 及 FTA 比較像一門藝術而非科學，因此具

有許多主觀看法，但渠認為涵蓋全面性議題之爭端解決機制

有其必要。另有關正當法律程序部分，渠對於美國法系之法

理不熟悉，但認為可能係一解決方法。 

(4) 我國與會人員董玉潔提問：韓國與他國 FTA 中，爭端解決機

制之報告，除了相符性建議（bring into conformity）外，是否

可提供其他的建議，例如明列被告應採行的措施或方案？主

講人回應，韓方會希望其 FTA DSM 的報告結論比 WTO 爭端

解決小組報告更為具體明確，然未明示其 FTA 是否賦予該權

限，以令 DSM 得提供相符性建議之外的其他建議方案。 

(5) 黃檢察官提問：研擬中的法規草案(proposed measure)可否納入

仲裁？簡報所述韓--智利 FTA 規定爭端解決程序也可適用在

研擬中的法規，然而許多FTA規定對研擬中的法規如有爭議，

只能請求諮商，不能提起仲裁，請問韓智利 FTA 是否也如此？ 

(6) 主講人回答：韓智利FTA並未明訂研擬中法規只能請求諮商，

渠認為應也可以對之提起仲裁。然何謂研擬中法規（proposed 

measure）並無明確之定義，究竟是指已經定案、即將生效的

法規？或是還在初步研擬、討論階段之法規草案也屬之？實

務上的確會有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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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H 組長補充：早期研擬中法規（pending legislation）認為也應

納入仲裁，但 2005 年後只限縮在請求諮商，而不能提起仲裁，

有退縮之情形。 

 

（三） 第二場：FTA 爭端解決機制之關鍵性規則暨特性 

主講人：高樹超教授(Prof. Henry Gao)（新加坡管理大學以及上海對外貿

易學院教授） 

1. 各國簽訂 FTA 時，許多情況下納入爭端解決機制(DSM)，以解決與

該 FTA 相關的爭端。WTO 會員無法透過 WTO 爭端解決機構解決

的特定議題，例如競爭法、投資相關議題，可能可以在 DSM 中取

得解決途徑。 

2. 目前既有 DSM 中，有部分傾向透過政治手段（Political model）解

決，亦有透過司法途徑（Legal model）解決者。許多國家偏向使用

政治取向 DSM 解決爭端，其優點包含彈性高、締約雙方掌控力強、

成本低，缺點為國家實力占重要因素、較不重視法律層面考量、

國際法適用薄弱。據統計，目前以政治手段解決爭端的國家約占

總體 FTA 三分之一強，吸引各國採行這類模式的一大原因在於爭

端解決成本低廉。 

3. 法律取向 DSM 有利於小國。其優點為案件發展將較具明確性及公

平性，同時可強化建構國際法，缺點為曠日廢時、成本高、較少

政治面向考量。 

4. DSM 主要的規範包含管轄權、小組成員組成、小組程序、上訴、

履行報告內容，以及補償。值得一提者為：（1）DSM 適用的議題

別，部分會員在 FTA DSM 中排除服務貿易爭端之適用，因服務貿

易模式四（自然人移動）涉及移民或人民出入境，各國政府多不

願改變其相關政策法令，以及（2）有關臨時性措施補償，WTO 規

定原告僅能暫停對被告的優惠待遇1，某些 FTA DSM 則規定除原告

                                                      
1
 爭端解決規則暨程序瞭解書第 22 條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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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暫停優惠待遇，被告亦得以金錢補償代替暫停優惠待遇。美國

FTA 多有此規定。 

5. 有關 DSB 及 DSM 機制使用之競合，許多 FTA 似規定可任選一機

制進行，但不能同時進行二種以上程序（fork-in-the-road）。 

6. 有關目前WTO會員使用DSM情況，最常採用DSM者係美洲國家，

其他會員仍傾向透過 WTO 解決爭端，可能的原因包括 WTO 組織

健全，且 WTO 場域處理爭端的成果較可能影響其他會員，影響力

遠大於 FTA DSM 的爭端解決成果。 

5. 與談人及與會人員之評論與提問： 

(1) Laura Henry 教授（慶熙大學法學院，韓國首爾）：國家收入

（country income）或其地域，影響該國家偏好的 DSM。許多

亞洲國家較偏好以政治取向 DSM 解決爭端。另有關 WTO 和

FTA 間爭端解決機制之調和。各國採用 DSM 時，一個疑慮是

造成國際法破碎化，因此不應僅討論 DSM 及 DSB 選擇適用

方式，而是應該一併探討 FTA 跟 WTO 間協定規則的解釋，

譬如加拿大與哥倫比亞 FTA，規定DSM小組在認定及審查時，

必須考量 WTO 先前爭端案件小組及上訴機構意見。 

(2) Hyo-young Lee 博士（首爾大學，韓國首爾） 

a. 在會員可自由決定法庭的情況，倘若一爭端僅在 FTA DSM 涵

蓋範圍，WTO DSB 不處理，則會員可能遁逃於 WTO，避免 FTA

另一締約方就該爭端提起爭端解決請求。此時 WTO 是否可被

授權處理此類 FTA 下 DSM 可觸及的經貿爭端議題，倘若是，

WTO 的授權來源為何？應該如何規範？另表示金錢補償不是

理想作法，因其意味富裕的國家可以金錢代償，貧窮的國家則

無此選項。此外，金錢補償的代價有時比報復還低，甚至低達

50%，是否合理值得商榷。 

b. 主講人回應，在 WTO 的報復措施會面臨 MFN，對其他會員一

體適用，然而金錢補償不會遭遇這個問題。是以，在金錢補償

的情況中，敗訴方實應提供更高程度的金錢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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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r. Won-mog Choi 教授提問： 

a. 「調解（mediation）」在那些場合特別有用？主講人認為調解在

不同 DSM 具不同意義與效果，倘若兼採政治及法律取向 DSM

的情況，調解可能有某些法律意義。既然調解的性質充滿爭議

性，似不適宜納入 DSM 的程序之中。 

b. 各國應檢討如何設計並納入政治傾向或司法傾向 DSM 機制，

同時政府應該考量這些機制對公共利益的影響，包括應該提供

多大的透明化尺度，以及應賦予公眾多大權利。 

c. 有別於雙邊的 FTA，倘係多邊經貿合作組織之 FTA，譬如

ASEAN，是否有必要建構特別的 DSM 程序，讓 ASEAN 成為對

外之訴訟主體？ 

d. 主講人認為這是好提議，但針對舉例的東南亞國協(ASEAN)，

因為其下各個成員的經貿自由化不同，比歐盟情況還懸殊，故

是否能以其整體為一個訴訟主體，與中國、日本、韓國或其他

締約方處理爭端，將會產生許多困難。 

 

（四） 第三場：貿易救濟之國內司法審查－以 WTO 中最活躍會員之經驗為例 

主講人：Mr. Muslum Yilmaz（任職於 WTO 秘書處，為規則（Rules）項

下的資深顧問） 

1. WTO 反傾銷協定與補貼及平衡措施協定中，規定採行貿易救濟措

施的會員應設置司法審查法庭或程序，且該法庭或程序必須獨立於

認定或複查的機關之外。因此，當一會員採行貿易救濟措施，而利

害關係人不服時，利害關係人可主張救濟的管道包含：透過母國向

WTO 請求爭端解決，或循貿易救濟措施會員之國內司法審查。 

2. 國內司法審查的優點包括成本可能較低、可適用的主體範圍較廣、

判決結果較易被執行，且有助該國國內司法體制發展。缺點是可能

程序漫長，對許多會員的司法機構而言，所涉問題太技術性，法院

或司法機構僅能以處理一般案件的方式審查這類案件，無法達成制

度設計所欲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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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論者有檢討 WTO 會員司法審查機制的情況，以美、加、墨西哥、

巴西、阿根廷、中國大陸、日、韓等經貿較為活躍會員的司法審查

機制，提出司法審查機制規範的特點，另發現多數司法審查的檢討

及建議過於普通，無異於其他司法案件。 

4. 司法審查機制的相關規範如下： 

(1) 會員多採一般行政訴訟程序，敗訴可上訴。 

(2) 準據法為其國內法，例外援引 WTO 協定及相關解釋。 

(3) 主體範圍通常較廣，包括案件所有利害關係人，譬如外國政

府、外國廠商及本國廠商。 

(4) 有關審查客體，除貿易救濟措施報告結果，亦常包括程序中

端爭議及其他程序面問題，譬如期中審查、接受或拒絕價格

具結（price undertaking）等事項，亦可成為審查客體。 

(5) 倘若會員敗訴，常見的補償措施包含廢除該貿易救濟措施，

以及損害賠償。 

(6) 司法機構也可能發回重審（Remand），當事人在審查過程中可

聲請暫時性停止執行。 

(7) 實務上，各會員司法審查機制使用的頻率多寡及狀態皆不同，

有些很頻繁使用，有些可能符合條件，但經考量後未提出審

查的請求。司法審查爭議多涉及反傾銷調查，較少涉及課徵

補貼暨衡平稅，或防衛協定措施。 

5. 與談人及學員之評論與提問： 

(1) Youngjin Cho 教授（任教於韓國梨花女子大學國際學系，韓國

首爾），以及 Kichang Chung 官員（任職於韓國產業通商資源

部爭端解決部門）肯認主講人論點，以及認為國內司法機構

應該透過教育司法人員、設立特別法庭等方式，建構專門審

查貿易救濟措施之機構及程序，以俾有別於一般行政訴訟的

審查。K 先生另提醒，國內的司法審查程序係國內法架構下

的概念，與將貿易救濟爭端帶到 WTO 爭端解決機制下解決不

同，二者之選擇以「選擇法庭（forum shopping）」的概念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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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說起來較不恰當。 

(2) 主持人李教授表示，韓國廠商面臨其他會員貿易救濟調查或

採行措施時，多同時進行該會員境內司法審查，以及研析是

否向 WTO 爭端解決機構請求爭端解決。 

(3) 有會員提問：如果業者在國內法院敗訴，可否再請業者之母

國提到 WTO 控告地主國，如此是否構成就同一事項進行雙重

救濟、可能造成裁判結果歧異（提問者暗指澳洲菸品包裝案

即受到業者及業者母國雙重控告澳洲之情形）？主講人回答，

貿易救濟案件此種情形發生機率不高；我方黃檢察官補充：

學界與實務界的確有相關爭論，有一派認為：此構成就同一

內國措施進行雙重救濟，實屬不妥，亦有認為：業者擔任原

告與國家在 WTO 上擔任原告，兩爭端案原告仍不相同，就不

算同一案件進行雙重救濟。 

 

（五） 第四場：爭端解決機制之諸多問題—有關法庭選擇、上訴程序、透明

化及其他 

主講人：Sungbum Lee 律師（Yoon & Yang 法律事務所，韓國首爾） 

1. 首先簡介法庭挑選之定義：係指當事人在訴訟中挑選最有利於己

的法庭或訴訟機制。當事人在有兩個或以上的法庭或訴訟機制可

供選擇時才會發生。 

2. 依據 DSU 第 23 條「會員對內括協定義務之違反，或基於內括協定

得享有之利益受剝奪或損害，或內括協定之任何目標之達成受阻

礙，欲尋求救濟時，應援用及遵照本瞭解書之規則及程序。」因

此，系爭措施違反 WTO 協定將受 DSU 所管轄。相對地，FTA 亦

有類似之管轄權條款，如 NAFTA 第 2004 條。 

3. 在同時涉及 WTO 及 FTA 的情況下，可能會發生法庭挑選。如 GATS

第 17 條及美韓 FTA 第 12.2 條同為處裡國民待遇的問題。 

4. 如何選擇法庭之考量原因： 

(1) 相關貿易協定所規定之規範及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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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獲勝訴判決後成為「先例」之價值。 

(3) 判決結果之預測性。 

舉例說明，雖然 WTO 並無英美法上之判決先例原則(stare 

decisis)（前案拘束後案，法官不得作出與前案不同之判決），

但是 WTO 小組及上訴機構多半會參考並引述前案。在此之下，

控訴方得預測可能獲得勝訴結果。 

(4) 預估完成所有程序所花費之時間。 

(5) 可以採行的救濟措施有哪些。 

舉例說明，雖然 WTO 並無英美法上之判決先例原則（stare 

decisis）（前案拘束後案，法官不得作出與前案不同之判決），

但是 WTO 小組及上訴機構多半會參考並引述前案。在此之下，

控訴方得預測可能獲得勝訴結果。 

(6) 預估完成所有程序所花費之時間。 

(7) 針對該措施可能獲得救濟。 

5. 亦有 FTA 設計「任擇條款」，以調和法庭選擇之問題：美韓 FTA

第 22.6 條規定，在系爭措施同時受 WTO 爭端解決程序及該 FTA

所管轄時，控訴方得選擇其一以解決渠等之爭端。歐盟智利 FTA

第 189.4(c)亦有類似規定。 

6. 其他可能調和法庭選擇之方式：既判力(res judicata)，即同一當事人，

同一事實，經判決確定後不得再行提出訴訟。以及，禁反言原則

(estoppel)，即一方不應因為其矛盾與前後不一致而獲得利益。上述

兩者可確保爭端解決的一致性。 

7. 建議 FTA 之爭端解決程序設立上訴程序，以確保當事方履行協定

下之義務、解釋協定之意義以助於成員國瞭解規範、確保公平性

及可預測性。另建議 FTA 之爭端解決程序建立透明化程序，說明

美韓 FTA 在諮商期間之資訊揭露及聽證的關規定：在諮商之請求

實須為資訊揭露（第 22.7 條）、諮商文件之交換則不揭露、雙方訴

狀列為機密（第 22.10 條）、Panel Awards 則須揭露（第 22.11 條）。 

8. 與談人 Prof. Wonsuk Park（Joongang University 法學院，韓國首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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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法庭選擇是為法律上之重疊，各國挑選對己有利的爭端解

決機制無可厚非，惟將減損信用以及法律的一致性。另針對透明

化程序，渠表示因國情不同，爭訟中的案件向社會大眾公開恐會

影響爭端解決之進行。 

9. 與談人 Mr. Yilmaz 表示，法庭選擇是 FTA 爭端當事國所應審慎面

對的問題，以免未來受到不利案件判決結果之影響。另在透明化

程序方面，建議可增加第三國權利。 

10. 黃檢察官提出有關聽證及透明化程序之建議。簡報所述韓美 FTA

談判時，美方曾提議應將爭端審議開庭過程全部錄影並放在

webcast 上供大眾瀏覽，後來才刪除此條文。令人好奇的是，美國

國內法院都不曾這麼作（Susan Ｋ教授一旁補充，法院內禁止錄音

錄影），有何理由建議 FTA 的爭端小組開庭要全程錄音錄影？ 

11. Susan Karamanian 教授表示，美國提議之透明化規定，背後係來自

許多非政府組織及公益團體訴求，認為 FTA 爭端程序涉及國家利

益及民主原則，因此必須盡量透明化，以免人民無從得知爭端仲

裁人如何導出判決結果。 

12. 主講人回答：美方係在FTA金融章提議規定爭端開庭應錄音錄影，

韓國表示此提議在韓國窒礙難行。且如此會導致仲裁人濫用或只

在乎「表演」，對案件反而會發生反效果。 

四、第二天（11 月 8 日）   

（一） 第五場：論 APEC 經濟體成員之外人投資仲裁 

主講人：Prof. Susan Karamanian（美國喬治華盛頓法學院） 

1. 傳統國際法的訴訟主體為國家，自然人或法人無法直接以國家為

被告提起司法救濟，故外人投資，投資人面臨地主國刁難時，僅

能請求其母國出面解決，或循地主國國內法院救濟，前者費時且

不一定成案，後者又令投資者擔憂無法獲得公正裁判。基於此等

考量，許多國家於 BIT 中約定允許投資者成為投資爭端國際仲裁

主體，使投資者得直接以地主國為被告提出投資爭端仲裁。 

2. 有關投資人直接對地主國的國際仲裁，各國多採用國際投資爭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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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中心（ICSID）機制。有關 ICSID 成立背景，係為二戰後，許

多新興國家開始徵收或國有化外國投資者開採出的自然資源及財

產，造成許多紛爭。1966 年國際間制定華盛頓公約，並且成立 ICSID，

目的即在於解決這類國際投資爭端。時至今日，當時新興國家無

端濫行徵收或國有化的現象是否仍存在，ICSID 是否仍值採用，皆

面臨檢討及批評。 

3. 國際投資的重要規範包括不歧視原則、各種保障投資人的規範，

例如公正公平條款（fair and equitable treatment）、資金自由移動、徵

收禁止及補償措施條款等。有關投資爭端解決，國際上常見的爭

端解決工具包含 ICSID 及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UNCITRAL)，

這類機制特徵在於訴訟主體為投資者及地主國，而非採國與國模

式。然而，亦有部份雙邊投資條約(BIT)不納入「投資者-地主國」

模式的仲裁機制，例如 1985 年泰國與中國簽署的 BIT、2005 年澳

大利亞與美國簽署的 FTA，即是二例2。 

4. 有關「投資者-地主國」模式國際仲裁細部規範，各 BIT 不盡相同。

有關提出仲裁的前提，有的要求投資者須窮盡地主國國內救濟程

序（2000 年中國汶萊 BIT），有的要求調解或談判先行。有關得仲

裁範圍，1992年中國菲律賓 BIT規定仲裁項目須與徵收補償相關，

或者雙方同意仲裁的爭端。 

5. 有關 ICSID 之採用、仲裁報告以及履行情況，BIT 締約方欲採用

ICSID 仲裁，非 ICSID 成員的締約雙方亦可透過約定而採用。ICSID

仲裁報告僅在特定情況發生時被廢棄（annulment），例如仲裁成員

組成不符合規定、仲裁成員貪瀆等3。報告的履行不一定順利，某

些敗訴方會以該報告不符合其國內法令為由，拒絕履行報告內容，

例如阿根廷即主張仲裁報告與其憲法有關正當程序（Due Process）

規範不符，拒絕履行仲裁報告。 

                                                      
2
 澳大利亞官員於 2012 年表示不將投資者與地主國間仲裁模式納入任何一個澳大利亞環亞經貿

合作協議中。 
3
 據統計，目前約有 50%報告未被廢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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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ICSID 頗受爭議之處，包括仲裁爭議涉及公共利益及環境、人權等

議題，仲裁程序欠缺正當程序，仲裁偏向投資者，投資者不須負

擔義務等。 

7. 前述內容之外，主講人強調提升國際投資仲裁透明度，以及教育

各國相關業務人員及司法人員的重要性。 

8. 與談人及學員之評論與提問： 

(1) 與談人黃兆揚檢察官建議如下 

a. 投資人訴訟權利過大問題，可以透過規定解決：投資人應經地

主國同意，始能提起爭端仲裁（臺紐作法）。 

b. 仲裁偏向有利投資人問題：可以透過賦予締約國共同對協定條

文作出解釋，減少仲裁人對法規解釋之裁量權（NAFTA 及投資

協定針對金融業之特別規定）。此外可多思考雙方設立聯合委

員會之功能與運作效率。 

c. 仲裁人之選任及聲請迴避議題，應考量制訂仲裁人之倫理規範

及利益衝突相關之規定，以免影響投資爭端體制之威信。 

d. 只有地主國負義務，缺乏投資人義務之問題：可透過在 FTA 或

投資協定之前言與宗旨目標，明訂應重視人權保障、企業社會

責任，政府不得降低環境衛生勞工法規之標準、及投資人應落

實人權、社會責任等，藉以導正協定解釋之原則及爭端仲裁之

方向。 

(2) 主講人回應：關於人權（如勞工、衛生、企業社會責任）條

款納入 BIA 前言內，的確是最近的倡議，例如南非即進行許

多 BIA 修約，將人權條款納入 BIA 內。亦有許多學者提議，

賦予投資地主國內受投資活動影響之當地居民（local 

community）得以對投資人提起仲裁，以強化投資人遵守 BIA

上投資人方面應盡之義務。 

(3) Mr. Hyun-Suk Oh（韓國商務仲裁 ISDS 專案組組長）：提升透

明度似可消除各個仲裁結果不一致的問題。有關公共利益是

否可由經貿協議的場域處理，渠認為目前許多與人權、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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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等相關的國際協定，多為軟法，不具拘束性，各國在締

結 FTA 或 BIA 時，似可考慮特別賦予此等協定內容一定效力

及適用效果，以俾消除此問題。 

(4) 董玉潔提問：若地主國敗訴後履行仲裁報告，導致外國投資

者的優惠待遇高於地主國國內廠商，地主國國內廠商僅能透

過國內法院尋求救濟。國際間是否已就此問題提出解決之道。

主講人回應，此為現存之投資爭端爭議，並舉出早期加拿大

控訴美國密西西比州因種族歧視相關問題，導致加拿大廠商

投資時受到阻礙，加拿大投資者循國際仲裁獲勝訴判決。後

有研究者發現，加拿大當時雖然受到不合理的投資待遇，但

來自紐約州的廠商亦面臨相同劣等待遇，卻僅能依美國法及

美國法院救濟，且無法取得與加拿大投資者相同優惠的成

果。 

(5) 另有與會人員提出，有關仲裁報告之生效及履行，因有協定

條文未明訂「自動生效」，當仲裁人須請求履行時，報告生效

及履行的管道及適用法律應該採國際法還是國內法？主講人

認為應該循國內法，但地主國不應以國內法之欠缺，或仲裁

報告不符合特定國內法規定等理由，輕易拒絕履行仲裁報

告。 

 

（二） 第六場：投資爭端的趨勢－迷思、實情及代價 

主講人：Prof. Susan D. Franck（美國華盛頓及李大學法學院） 

1. 近年來對投資條約仲裁不滿聲音日增，透過各方選任自己屬意之仲

裁人而成立之臨時（非常任）仲裁庭，仲裁人為求日後能再獲得跨

國企業選任，往往仲裁判斷偏袒投資人，而不利於地主國政府。 

2. 實證分析：比起上世紀，本世紀以來投資條約仲裁案件暴增。其中

73%案件係由 ICSID 受理。就產業別而言，投資仲裁案件絕大多數

發生在能源產業（約佔所有案件之 37%），包括石油、天然氣、礦

業、電以及其他能源。其次發生在交通（11%）、工程（7%）、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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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及食品（6%）、金融（7%）、資通訊產業（6%）等。 

3. 仲裁人國籍分析：有史以來計 145 名仲裁人，來自 40 個國家，惟

所有仲裁人中 75%即 109 名係來自 OECD 先進國家，其中以美國占

最大宗。 

4. 仲裁判斷賠償金額分析：獲判賠償者，以金額在 1 百萬至五百萬美

金者最多件，更高賠償金額在五百萬至 1 千萬美金者及 1 千萬美金

以上者，僅各有 4 件，數量較少。總平均言，投資人平均請求 3 億

4 千 3 百萬美金，但平均只獲得 1 千萬美金之賠償。 

5. 仲裁成本：仲裁庭平均費用大約落在五萬美金至一百萬美金之間，

平均總費用係58萬多美金，投資人與地主國平均大約各負擔一半。

標準的律師費用，2005 年時被控訴國大約花費一百萬至二百萬美金

之律師費，但 2012 年爭端各方平均花費約達到四百萬美金之律師

費。 

6. 綜合觀察：投資條約爭端程序日漸成熟，濫訴案件逐漸減少，缺點

是對地主國之賠償風險高、金額大，成本高，幾乎像是賭博。建議

應討論新的條約內容，形成新的規範，並考量採用替代性之爭端解

決程序，如調解或專家裁決，並設置小額爭端程序。 

7. 與談人及學員之評論與提問： 

(1) Joung-Wook Hwang 教授（任教於 Hankuk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之法學院）肯認主講人就本報告的方法論，認為爭端

解決案例研討不能僅質化分析，亦應透過量化分析，才能得

知案件發展的趨勢以及常態。主講人回應，量化分析得知議

題的常態，才可能在比較案例時訂出較客觀中立的標準，且

避免被變態的情況誤導。 

(2) 黃檢察官評論與建議： 

a. 關於投資條約仲裁大多偏袒投資人之質疑，需要更精確的實證

分析，如簡報中所提 52 件統計仲裁判斷中，有 31 件賠償金額

是零，表示不是投資人都會得到賠償。另，近來 BIA 多設有防

止濫訟機制，如果適當運作，亦可能減少投資人任意興訟之機



 

16 

 

會。 

b. 能源產業成為投資爭端仲裁案件之大宗，值得注意。能源產業

涉及公共政策與國家安全，地主國如何援引一般例外或安全例

外或不符合措施保留清單之規定，主張豁免賠償，值得研究，

並應加強各會員國之經驗交流，確保能源政策及環境保護有效

落實。 

c. 關於降低地主國面臨受訴之不確定風險，可以在投資條約增設

規定，諸如： 

 排除特定產品（如菸品）或行業（如金融業）適用於整份

協定，惟此提案端賴談判國家之意願而定。 

 規定投資人提起爭端仲裁，應事先取得地主國之書面同意，

使地主國對是否進行仲裁擁有決定權。 

 規定濫訴防免機制，如提起顯無理由之訴遭駁回時，應將

全額仲裁費用歸由投資人負擔。 

 增加締約國解釋協定之權限，檢討聯合委員會之功能。 

 設計充分之例外規定及不符合措施保留清單，並隨時檢討

例外條款之範圍及適用。 

(3) 會場提問環繞在各國面臨國際投資爭端時，如何維持其主權

行使不受侵蝕。F 教授表示各國不應只仰賴目前既有機制，可

透過附件個別規範、將國家之外的主體排除於爭端解決之外、

限制爭端解決涵蓋範圍等方式克服。F 教授復表示，各國倘若

擔心主權受到侵蝕，便應思考是否將爭端解決外包給國際仲

裁機構，倘若認為國際仲裁的機制不適合，則應該自行研討

出由締約雙方維持的爭端解決機制。 

 

（三） 第七場：FTA 時代之爭端解決機制作為 APEC 經濟體之新挑戰與機會 

主講人：Mr. Youngki Hong 副局長（韓國產業通商資源部） 

1. 主講人首先點出縱使大部分的 RTA 訂有爭端解決程序規範，然而

事實上並未經常為締約雙方所使用。其中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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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FTA)的 3 件案子已經通過了 18 年。RTA 之爭端解決程序欠缺

適當機制累積實際案例、欠缺上訴體系。對於締約方而言擔心無法

預測判決結果，並且將損及雙邊關係，或是移轉至國內政治的層

面。 

2. 簡介美韓 FTA 之爭端解決程序（第 22 章第 B 節）：基本上依照 WTO 

DSU 爭端解決程序，其特色在於對於程序及其現有詳盡規定、控訴

方導向及準法律機制。 

3. 諮商先行、諮商無法解決爭端後成立小組、履行期間、締約方不遵

守時之救濟 

4. 對於 RTA 爭端解決程序之期待，有何加值作用？對於 RTA 及 WTO

重複涵蓋的貿易議題，傾向使用 WTO 爭端解決程序，因其具有 50

年來從 GATT 到 WTO 之法律實踐及前案，並且具有強而有力的上訴

機構。然而，在 WTO 無法處理 RTA 中所涉及「超 WTO」規範，例

如：勞工、環境、投資及其他深度整合議題。 

5. 總體觀察，RTA 之爭端解決程序有下列的挑戰必須克服：在雙邊 FTA

中比較少建立具司法導向之爭端解決程序；因爭端案件少，因此較

少機會建立一致性的法律實踐；增進 RTA 的透明化條款是極崇高的

目標，但對於部分國家係為一種阻礙。未來各國將簽署更多超 WTO

規範之 RTA，此問題將更顯重要。 

6. 與談人及學員之評論與提問： 

(1) 高樹超教授觀察，有 90%的 WTO 爭端案件出現在簽署

RTA/FTA 國家間。並指出，WTO 的開發中國家會員，得以徵

詢 WTO 法律諮詢中心（ACWL）協助該國在 WTO 爭端案件

中提出法律意見，然而在 FTA 的爭端解決程序中不能利用

ACWL，恐需聘請外國律師，造成訴訟費用昂貴。另部分國家

間的 FTA 爭端解決程序中難以選出優秀的小組成員，此時

APEC 或可提供小組成員名單。 

(2) Mr. David Waters（法律顧問，韓國通用汽車公司）：渠係以私

人企業使用 FTA 爭端解決程序為切入點，認為私人利用 F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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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端解決程序所費不貲。 

 

五、 場邊觀察 

本次與會的經濟體除我國外，分別為智利、中國大陸、香港、印尼、韓國、

馬來西亞、菲律賓、巴布亞紐幾內亞、新加坡、泰國及越南，與會人員多在其國

內負責 WTO 爭端解決或 FTA 談判議題。我國與會人員利用機會與各經濟體代表

進行寒暄及意見交換，要點如下： 

（一） 韓國：我方與談人黃檢察官與韓國教授及官員交換意見後，瞭解到，

韓國為何遲未宣布想要加入 TPP 談判，很重要的原因在於，韓國刻正

與中國大陸進行 FTA 談判，基於與中國大陸之默契及戰略同步，故韓

國不宜片面高調宣稱想加入以美國為主要陣營之 TPP 談判。另韓國官

員也很坦白透露，韓國政府的任何政策或施政決定，都係基於高度的

政治考量，從上而下貫徹。例如：本來外交與經貿係合為一部，今年

一月貿易單位又從外交部分離出，併入貿工能源部，這背後就是政治

高層之決定，沒有太多理由。另外，韓國已決定大規模遷都，中央政

府除總統府、外交部、國防部及北韓統一部之辦公室可留在首爾以外，

其餘各部會自本年 12 月起全部必須搬遷至世宗市，距離首爾 2 小時半

車程。這是高層政治決定，也係為平衡區域發展與城鄉差距，並未見

到大規模的抗議或不滿，甚至已經發生公務員競相在世宗市置產及當

地房地產上漲之現象。另觀察韓國官員及學者互動頻繁，瞭解到韓國

政府成立許多智庫，大量網羅具實務經驗之學者替政府做事、交流或

研究，已成一股風潮。 

（二） 祕魯：Mr. Guillermo Pardave Reto 係祕魯外交部官員，服務部門負責國

際經濟談判事務，曾派駐秘魯駐英國大使館，初次到訪亞洲，表示祕

魯係由其經濟部主導對外 FTA 談判，目前將談判重心放在 TPP，惟 TPP

因日本之加入更趨複雜。 

（三） 馬來西亞：Mr. Lim Wei Urn 係馬國華人，服務於馬國貿工部 FTA 政策

及談判協調組，表示馬國刻正積極參與 FTA 談判。我方問到 TPP 之爭

議議題對馬國之影響時，渠舉例說明馬國有法律規定國內企業需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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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馬來人，若完成 TPP 則需修法改變此一現狀。另表示馬國亦有許多

國營企業，TPP 之競爭章節將對渠等造成影響。 

（四） 智利：Mr. Sebastian Sufan P.及 Ms. Teresa Corrales B.，前者係商務律師，

後者為經濟顧問。兩人屬年輕官員，系初次到訪亞洲。 

（五） 中國大陸：由商務部條約法律司王薔副處長及國際經貿關係司王春陽

先生與會。王副處長分享中國大陸就爭端解決機制產官合作模式，係

由官方主導，並聘僱律師提供意見及撰寫訴狀。王副處長亦分享北京

物價，律師鐘點費高，一小時大約要價人民幣 4、5 千元以上。另王春

陽先生係初任外交官，未來將負責 APEC 事務。 

（六） 新加坡：由貿易及工業部嚴偉明(Mr. Mark Ngan)助理司長、藍慧芬(Lum 

Hui Fen)助理司長及謝敏俐(Mabel Seah Min Li) 助理司長與會。渠等於會

議開始前積極與其他與會人員交談，並詢問各經濟體正準備進行或正

在談判的業務。藍助理司長表示，新加坡沒有農業，主要仰賴金融服

務等產業，因此在洽簽 FTA 時較不會考慮國內農業議題及其產業利

益。 

（七） 香港：由律政司黃修賢高級政府律師及工業貿易署王嘉文首席貿易主

任與會。黃檢察官與黃律師交流香港律政司及廉政公署相關運作情形

及現況。 

（八） 泰國：由商業部貿易談判辦公室 Pathama Polmai 處員及 Kamontip 

Pasoontarakarn 處員。Polmai 處員在會上多就 WTO 爭端解決議題發表意

見，譬如有關 DSU 第 23 條會員是否有向爭端解決機構提出爭端解決請

求之義務，伊認為依協定用字應可解釋為會員義務。Pathama POLMAI

處員亦討論上訴機構成員選任問題。 

（九） 巴布紐幾內亞：該國與會人員之專業為農業經濟議題。渠表示巴國與

南太平洋上其他國家每年定期舉辦會議，討論農業及氣候變遷等議題。

有關農業補貼議題，渠個人立場為補貼應用作穩定農產品價格的機制，

而非用作要求農人休耕之補償。此外，巴國因無完整的檢驗機構，農

產品出口日本等國時，必須至其他國家或實驗室取得認證，以符合日

本 TBT、SPS 之相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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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韓國 Chung Ang 大學教授 Won Seog Park：曾來我國參與漁業議題談

判。 

（十一） 韓國外交部 Han Seul Yoon 小姐：渠係韓國外交官，擔任本研討會之司

儀，並表示本研討會韓國前已舉辦兩屆，主題分別為原產地規則(ROO)

及執行機制。 

（十二） 韓國產業通商資源部 Kichang Chung 官員：渠負責 WTO 爭端解決相關

議題，曾參與韓國於WTO之爭端案件（如韓國限制加拿大牛肉進口案）

及參與第三國之案件。 

 

六、韓國所見所聞 

（一） 韓國學界與政府密切合作：本次會場主要的主持人係首爾大學之 Jaemin 

Lee 教授，司儀則是韓國外交部官員 Han Seul Yoon 小姐。韓國許多國

際商業與貿易法律領域之教授與政府保持密切合作關係，大學也進用

實務界之律師擔任教授。任教於韓國之教授表示，一周只須授課 5 至 6

學分，如果課程集中排在一天，教授一周只須上課一天，有別於臺灣

各大學教授配課負擔沉重。韓國教授許多時間是參與政府之研究與對

外交流之計畫，並擔任許多外貿交流協會之職務。另韓國官學界皆喜

好打高爾夫球。 

（二） 研討會規畫良好：會場工作人員分成許多層次，如經貿長官、主持人

教授、報告討論教授、外交部司儀（禮賓人員）、亞洲交流協會安排行

政庶務、通曉中文之研究生或志工等，彼此分工明確，服務效率高。

餐會自由取用食物之行走動線亦安排妥當。 

（三） 韓國強勢行使公權力：韓國警車裝有廣播器，路上隨時有車輛或行人

違規或動作緩慢導致交通阻塞，警車即廣播喝令改善。我駐韓經濟組

同仁說明，警察嚴格取締酒駕，且言詞嚴厲。前不久曾發生韓國警車，

兩面包夾攔檢中國大陸外交官座車，欲檢查酒駕，車內中國大陸外交

人員拒不下車，現場警察堅持等候車內人員下車進行酒測，不離開現

場，車內中國大陸人員也不敢下車，不斷透過外交管道，請韓國外交

部出面協調警政單位，全程花了 10 多小時，韓國警察持續在現場僵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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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晚上不休息，直到隔天上午，獲得明確指示後，才願意離去。可

見韓國警察執法的決心及很明確瞭解並遵守執法的界線（攔阻但等候

車內人員下車）。 

（四） 首爾之國際競爭力及世界觀：我駐韓經濟組同仁韓國學生及上班族面

臨極大求學及就業壓力，據聞首爾的上班族，不乏每天上午 7 時先至補

習班學習中、英、日文或其他專業技能，上午 9 時再赴辦公室上班。有

關韓國企業淘汰員工，許多未晉升管理階層的中年上班族，被要求榮

譽退休，退休之後，多數人難再找下一份相同或類似待遇的工作。 

（五） 首爾市社會福利現況：首爾市為解決流浪人口問題，除社福利澡堂，

並有政府或民間機構（如教會）提供食品及住宿等援助，譬如冬天提

供暖爐供流浪漢過夜。 

（六） 韓國人民歷史及民族情結：於仁川機場一下空橋後之入境走廊，即看

到整面液晶牆面關於獨島地位的宣傳，顯示韓國對外宣傳獨島主權之

決定及宣傳用心。另在首爾市內日本大使館前，看到韓國於前年設置

之慰安婦坐在小學椅上的銅像，刻畫上世紀初的一名少女面容及裝扮，

坐在像是臺灣早期小學的椅子上，表示慰安婦年紀輕輕在學時即受迫

害，少女眼望著日本大使館、一語不發，表示持續盼望、等候日本政

府之道歉，銅像後面站著維安警察，隨時保護銅像不被破壞及維持附

近秩序。銅像旁邊設置紀念碑文，說明設立銅像當時，為韓國民眾每

週三定期至現場集會抗議，已達第 1,000 次（如照片）。 

（七） 韓國網路購物採實名制：消費者須憑真實身分，包含身分證件、地址、

電話及財務資訊等，方能在網路上購物。 

（八） 韓國產業概況：韓國許多重要產業由財團主導，其中一例為樂天集團，

其經營範圍包括食品、零售業、金融、遊樂園、電影院、酒店、貿易、

石化及公寓經營等，各個事業群的差異甚大，但樂天在其中皆具規模。 

（九） 仁川機場見聞：仁川機場規模頗大，且 2015 年將完成另個主要航站，

以因應更多班機起降。此行我方人員從抵達至入境，費時約半小時，

領行李時發現去程班機的行李轉盤已淨空，猜測是因仁川機場起降量

大，須要在短時間內高效率處理每班班機，因此短時間內分完每批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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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十） 外資收購韓國外匯銀行之爭議：2003 年以來，韓國政府因外資收購韓

國外匯銀行一事，與美國私募股權公司 Lone Star Funds 產生紛爭。據傳

韓國政府不欲讓 Lone Star Funds 併購韓國外匯銀行，故在行政程序上故

作拖延。Lone Star Funds 於 2012 年就本案提起仲裁，韓國政府因而組成

專案小組研析本案。有關韓國本次處理 Lone Star Funds 此一投資仲裁，

我國亦應密切注意觀察，以為我未來遇有外人投資爭端之參考。 

 

七、心得及建議 

    韓國積極籌辦國際會議，籌辦過程中，政府部會與產、協交流基金會、

學術界及學生族群保持緊密合作，產生許多歷練及傳承之正面效果，主辦單

位還表示，下次舉辦 APEC 會議將會選在濟州島，讓外界更認識韓國各地風

情。韓國最佳造訪季節就是秋天，金黃色銀杏及紅色楓葉交織，加上市鎮快

速建設，整體風景已像歐美國家。據了解，這都是最近 10 年的變化所致。

對於轉變如此快速之國家，更值得我方詳加觀察、記錄並蒐集情資，以供我

國整體建設及目標設定之借鏡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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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與會照片 

照片一：全體與會人員合影 

 

照片二：本辦公室黃檢察官擔任第 5、第 6 場次之與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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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三：（左起）黃檢察官及楊法務助理與會議主持人首爾大學法學院 Jaemin Lee

教授合影 

 

 

照片四：日本大使館前的慰安婦銅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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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會中交流人員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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